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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899弄兰韵文化中心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7
23,401,933
21.65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鑫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骆立云女士因公务出差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郭著名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87,533
比例（%）

98.6565

反对

票数

236,845
比例（%）

1.0120

弃权

票数

77,555
比例（%）

0.331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87,533
比例（%）

98.6565

反对

票数

236,845
比例（%）

1.0120

弃权

票数

77,555
比例（%）

0.331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87,533
比例（%）

98.6565

反对

票数

236,845
比例（%）

1.0120

弃权

票数

77,555
比例（%）

0.331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74,708
比例（%）

98.6017

反对

票数

320,975
比例（%）

1.3715

弃权

票数

6,250
比例（%）

0.0268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5,178
比例（%）

98.8173

反对

票数

246,700
比例（%）

1.0541

弃权

票数

30,055
比例（%）

0.128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87,533
比例（%）

98.6565

反对

票数

275,345
比例（%）

1.1765

弃权

票数

39,055
比例（%）

0.167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何鑫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7,293
比例（%）

98.2709

反对

票数

376,390
比例（%）

1.6083

弃权

票数

28,250
比例（%）

0.1208
7.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吴智辉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993
比例（%）

98.2781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250
比例（%）

0.1208
7.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李伟刚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993
比例（%）

98.2781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250
比例（%）

0.1208
7.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骆立云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993
比例（%）

98.2781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250
比例（%）

0.1208
7.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金华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993
比例（%）

98.2781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250
比例（%）

0.1208

7.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蔡明超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993
比例（%）

98.2781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250
比例（%）

0.1208
7.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何文辉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01,869
比例（%）

97.5598

反对

票数

376,390
比例（%）

2.2664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738
7.0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林郁文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7.0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王兰刚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7.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葛艳锋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7.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杨朝军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7.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舒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7.1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陈飞翔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7.1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斌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36,893
比例（%）

98.4401

反对

票数

336,190
比例（%）

1.4365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4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彭正飞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8.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谢照华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8.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李剑锋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6,693
比例（%）

98.2683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30,550
比例（%）

0.1306
8.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钱玲君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8.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张敏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徐晓悲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98,393
比例（%）

98.2756

反对

票数

374,690
比例（%）

1.6011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3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66,693
比例（%）

98.5674

反对

票数

306,390
比例（%）

1.3092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4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66,693
比例（%）

98.5674

反对

票数

306,390
比例（%）

1.3092

弃权

票数

28,850
比例（%）

0.1234
12、议案名称：关于计提2024年度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76,078
比例（%）

98.6075

反对

票数

297,605
比例（%）

1.2717

弃权

票数

28,250
比例（%）

0.1208
1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076,078
比例（%）

98.6075

反对

票数

297,605
比例（%）

1.2717

弃权

票数

28,250
比例（%）

0.120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8.01

8.02

8.03

8.04

8.05

9.01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

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公

司及控股子公

司申请融资额

度的议案

关于确认何鑫

先生 202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吴智

辉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李伟

刚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骆立

云女士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金华

先生 202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蔡明

超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何文

辉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林郁

文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王兰

刚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葛艳

锋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杨朝

军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舒

女士 202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陈飞

翔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斌

先生 202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彭正

飞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谢照

华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李剑

锋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钱玲

君女士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张敏

女士 202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徐晓

悲先生 2024 年

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690,235

2,740,705

2,612,820

2,614,520

2,614,520

2,614,520

2,614,520

2,614,520

2,612,220

2,613,920

2,613,920

2,613,920

2,613,920

2,613,920

2,613,920

2,652,420

2,613,920

2,613,920

2,612,220

2,613,920

2,613,920

2,613,920

2,682,220

比例（%）

89.1556

90.8282

86.5900

86.6463

86.6463

86.6463

86.6463

86.6463

86.5701

86.6265

86.6265

86.6265

86.6265

86.6265

86.6265

87.9024

86.6265

86.6265

86.5701

86.6265

86.6265

86.6265

88.8899

反对

票数

320,975

246,700

376,3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6,3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36,1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74,690

306,390

比例（%）

10.6372

8.1757

12.4737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737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173

11.1414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173

12.4173

10.1539

弃权

票数

6,250

30,055

28,250

28,250

28,250

28,250

28,250

28,250

28,850

28,850

28,850

28,850

28,850

28,850

28,850

28,850

28,850

28,850

30,550

28,850

28,850

28,850

28,850

比例（%）

0.2072

0.9961

0.9363

0.9364

0.9364

0.9364

0.9364

0.9364

0.9562

0.9562

0.9562

0.9562

0.9562

0.9562

0.9562

0.9562

0.9562

0.9562

1.0126

0.9562

0.9562

0.9562

0.9562

11

12

13

关于制定公司

监事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计提 2024
年度信用减值

损失及资产减

值损失的议案

关于预计担保

额度的议案

2,682,220

2,691,605

2,691,605

88.8899

89.2010

89.2010

306,390

297,605

297,605

10.1539

9.8627

9.8627

28,850

28,250

28,250

0.9562

0.9363

0.936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0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何文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茜颖、马宇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081 证券简称：*ST太和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何文辉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11,963,918股，占公司股份数量的10.56%；何文辉先生累计被冻结的公司股份数量为4,
721,218股，占公司股份数量的4.17%。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何文辉先生关于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情况的通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份被冻结/标记的基本情况
2023年1月17日，因上海华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翀基金”）与何文

辉先生之间的合同纠纷，华翀基金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起财产保全申请，何文辉
先生所持公司的4,721,218股股份于2023年5月19日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华翀基金
要求何文辉先生按照《上海华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之 2018年度业绩补偿安排协议》（以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给付义
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
定披露的媒体上的《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
法冻结的公告》（2023-033）。

二、股份被冻结/标记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何文辉先生的通知，其通过委托律师收到相关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件，并了解

有关进展情况如下：
2024年 12月 25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区法院”）出具（2023）沪 0106民初

3059号《民事判决书》，静安区法院认为，案涉《业绩补偿协议》估值调整和业绩补偿方式条款属于双方
意定“对赌协议”的一部分，且本案业绩补偿条款系针对公司上市申报后的补偿约定，对其效力的认
定，不仅涉及公司内部关系调整，还涉及证券监管要求以及证券市场交易安全和其他投资者公共利
益、公序良俗等考量。因此认定《业绩补偿协议》估值调整和业绩补偿方式条款属于在上市申报期间
应当清理而未清理的条款，该对赌条款虽在上市申报前解除，但在申报后审核期间另行签署，违反公
序良俗，应当认定无效。为此，静安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华翀基金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案件受理
费457,665.2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华翀基金负担；鉴定费120,360元，由何文辉先生负担。

华翀基金不服静安区法院一审判决，依法向上海金融法院提出上诉。2025年2月21日，上海金融
法院立案受理。2025年5月21日，上海金融法院出具（2025）沪74民终26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
法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是认为，虽然《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上市后6个
月，在该协议签订时，公司是否上市带有不确定性，但何文辉所负担的债务金额已经确定，并未因是否
上市而对目标公司估值再行调整。因此《业绩补偿协议》并非对原有对赌条款效力的完全恢复，亦不
属于以上市为条件形成新的对赌协议，而是对原对赌条款部分权利义务的履行和已形成债务的确
认。上海金融法院总结认为，鉴于《业绩补偿协议》是发行人股东之间进行固定金额的现金补偿，合同
当事人不包括发行人，合同内容不与市值挂钩，也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约定（判决书记
载，华翀基金在二审中向上海金融法院作出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谋求公司的控制权），在案证据亦不
能证明该协议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金融交易安全或其他中小投资者权益造成严重影响，本院难以认
定该协议属于上市申报前必须清理的对赌协议的范畴，也即，《业绩补充协议》不存在因违反金融市场
公共秩序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有效。最终，上海金融法院判决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2023）沪0106民初3059号民事判决；何文辉先生向华翀基金支付现金补偿65,864,800元，违约金12,
894,312元，以及以65,864,80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同时，
一审案件受理费 457,665.27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鉴定费 120,360元，以及二审案件受理费 457,
665.27元，由何文辉先生负担。前述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何文辉先生说明，其正积极采取措施，依法及时处理前述判决及相关股份司法冻结的事项，并

已于2025年5月30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目前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上述何文辉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
3、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

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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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港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港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8
4,369
739

30,480,850,795
436,623,702

30,044,227,093
64.129771
0.918628
63.2111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周心怀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本

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方式符合现行有效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组织章程细则》”）
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徐玉高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立核数

师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220,874
29,656,439,866
30,090,660,740

比例（%）

99.449680
98.709279
98.719885

反对

票数

1,429,828
385,687,474
387,117,302

比例（%）

0.327474
1.283732
1.270034

弃权

票数

973,000
2,099,753
3,072,753

比例（%）

0.222846
0.006989
0.010081

2、议案名称：关于重选周心怀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3,424,113
29,730,313,767
30,163,737,880

比例（%）

99.267198
98.955163
98.959632

反对

票数

2,275,889
311,811,570
314,087,459

比例（%）

0.521247
1.037841
1.030442

弃权

票数

923,700
2,101,756
3,025,456

比例（%）

0.211555
0.006996
0.009926

3、议案名称：关于重选王德华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080,619
30,011,703,942
30,445,784,561

比例（%）

99.417557
99.891749
99.884957

反对

票数

1,473,983
30,421,395
31,895,378

比例（%）

0.337587
0.101255
0.104640

弃权

票数

1,069,100
2,101,756
3,170,856

比例（%）

0.244856
0.006996
0.010403

4、议案名称：关于重选阎洪涛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053,519
30,036,817,311
30,470,870,830

比例（%）

99.411351
99.975337
99.967258

反对

票数

1,442,783
5,099,026
6,541,809

比例（%）

0.330440
0.016972
0.021462

弃权

票数

1,127,400
2,310,756
3,438,156

比例（%）

0.258209
0.007691
0.011280

5、议案名称：关于重选穆秀平女士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024,819
30,036,164,311
30,470,189,130

比例（%）

99.404777
99.973164
99.965022

反对

票数

1,451,583
5,752,026
7,203,609

比例（%）

0.332457
0.019145
0.023633

弃权

票数

1,147,300
2,310,756
3,458,056

比例（%）

0.262766
0.007691
0.011345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泽铭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022,619
30,041,910,312
30,475,932,931

比例（%）

99.404274
99.992289
99.983866

反对

票数

1,475,883
26

1,475,909

比例（%）

0.338021
0.000000
0.004842

弃权

票数

1,125,200
2,316,755
3,441,955

比例（%）

0.257705
0.007711
0.011292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3,810,929
30,042,150,287
30,475,961,216

比例（%）

99.355790
99.993088
99.983959

反对

票数

1,657,273
20,051

1,677,324

比例（%）

0.379566
0.000066
0.005502

弃权

票数

1,155,500
2,056,755
3,212,255

比例（%）

0.264644
0.006846
0.01053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五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
厘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124,029
30,037,082,873
30,471,206,902

比例（%）

99.427499
99.976221
99.968361

反对

票数

1,486,073
5,013,465
6,499,538

比例（%）

0.340356
0.016687
0.021323

弃权

票数

1,013,600
2,130,755
3,144,355

比例（%）

0.232145
0.007092
0.010316

9、议案名称：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703,329
30,042,379,312
30,477,082,641

比例（%）

99.560177
99.993850
99.987638

反对

票数

1,336,573
26

1,336,599

比例（%）

0.306115
0.000000
0.004385

弃权

票数

583,800
1,847,755
2,431,555

比例（%）

0.133708
0.006150
0.007977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五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788,929
30,042,074,312
30,476,863,241

比例（%）

99.579782
99.992835
99.986918

反对

票数

1,226,373
26

1,226,399

比例（%）

0.280876
0.000000
0.004023

弃权

票数

608,400
2,152,755
2,761,155

比例（%）

0.139342
0.007165
0.009059

11、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回购公司股本中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10%的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670,629
30,042,080,312
30,476,750,941

比例（%）

99.552687
99.992855
99.986549

反对

票数

1,364,873
7,026

1,371,899

比例（%）

0.312597
0.000023
0.004501

弃权

票数

588,200
2,139,755
2,727,955

比例（%）

0.134716
0.007122
0.008950

12、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董事会发行、配发及处置不超过于本议案获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20%的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1,689,681
29,236,978,415
29,668,668,096

比例（%）

98.869960
97.313132
97.335433

反对

票数

4,129,121
804,923,516
809,052,637

比例（%）

0.945694
2.679129
2.654298

弃权

票数

804,900
2,325,162
3,130,062

比例（%）

0.184346
0.007739
0.010269

13、议案名称：关于按被回购股份的总数目，扩大授予董事会发行、配发及处置股份的一般性授
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1,912,136
29,250,566,395
29,682,478,531

比例（%）

98.920909
97.358359
97.380742

反对

票数

3,781,466
791,349,536
795,131,002

比例（%）

0.866070
2.633948
2.608624

弃权

票数

930,100
2,311,162
3,241,262

比例（%）

0.213021
0.007693
0.010634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441,629
30,034,315,177
30,468,756,806

比例（%）

99.500239
99.967009
99.960323

反对

票数

1,296,573
7,577,046
8,873,619

比例（%）

0.296955
0.025220
0.029112

弃权

票数

885,500
2,334,870
3,220,370

比例（%）

0.202806
0.007771
0.010565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港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434,298,529
30,034,325,183
30,468,623,712

比例（%）

99.467465
99.967042
99.959886

反对

票数

1,337,173
7,577,046
8,914,219

比例（%）

0.306253
0.025220
0.029245

弃权

票数

988,000
2,324,864
3,312,864

比例（%）

0.226282
0.007738
0.01086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8

9

10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重选周心怀先生为

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重选王德华先生为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关于重选阎洪涛先生为

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重选穆秀平女士为

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泽铭先生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

位董事之酬金的议案

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二零二五年度境

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

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机

构酬金的议案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

司二零二五年中期股息

派发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组织章程

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33,424,113

434,080,619

434,053,519

434,024,819

434,022,619

433,810,929

434,124,029

434,703,329

434,788,929

434,441,629

434,298,529

比例（%）

99.267198

99.417557

99.411351

99.404777

99.404274

99.355790

99.427499

99.560177

99.579782

99.500239

99.467465

反对

票数

2,275,889

1,473,983

1,442,783

1,451,583

1,475,883

1,657,273

1,486,073

1,336,573

1,226,373

1,296,573

1,337,173

比例（%）

0.521247

0.337587

0.330440

0.332457

0.338021

0.379566

0.340356

0.306115

0.280876

0.296955

0.306253

弃权

票数

923,700

1,069,100

1,127,400

1,147,300

1,125,200

1,155,500

1,013,600

583,800

608,400

885,500

988,000

比例（%）

0.211555

0.244856

0.258209

0.262766

0.257705

0.264644

0.232145

0.133708

0.139342

0.202806

0.22628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项至第13项及第15项决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第14项决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不少于3/4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杨子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组织章程细则》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00482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10808 债券简称：动力定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860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3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52,762,81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60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19,013,883.7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12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1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四研究

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和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上述五家法人
股东所享有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
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674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
规定，其股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红利人民币0.16740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
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86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配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联系部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10-88010590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482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5-042
债券代码：110808 债券简称：动力定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或“公

司”）可转债转股停复牌情况如下：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6月5日）至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即2025年6月12日）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动力定02”（债券代码：110808）（以下简称
称“可转债”）将停止转股，2025年6月13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110808
证券简称

动力定02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5/6/12
复牌日

2025/6/13
● 调整前转股价格：19.88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9.69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6月13日；
●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一）定向可转债发行及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共计15,000,000张（以下简称“公司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50,000万元。
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和《关于调整发行定向可转债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编号：2020-
027）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对可转债转股价
格进行修正。公司可转债初始转股信息如下：

定向可转债代码

110808
定向可转债简称

动力定02
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

20.23元/股
转股起止日期

2021年3月9日至2026年9月8日

公告索引（编号）

2021-002
（二）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因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由20.23元/股调整至20.16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8月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2.因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由20.16元/股调整至20.07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8月1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3.因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由20.07元/股调整至20.02元/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7月 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

4.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和2024年度特别分红，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由20.02元/股调
整至 19.8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8月 1日和 2024年 11月 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7）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80）。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相关条款规定，因公司2024年年度派送现金红利，公司可转债转股
价格需相应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P1=P0-D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目前公司可转
债的转股价均为19.88元/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D为0.18600元/股。因此，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P1=19.88元/股-0.18600元/股=19.69元/股（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根据上述规
则，调整后的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由19.88元/股变更为19.69元/股，本次利润分配除权除息日为2025
年6月13日，故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3日起生效。公司可转债自2025年6月5日至2025
年6月12日期间停止转股，2025年6月13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063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划扣情况概述
因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沐邦高科”）与江西诺惠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诺惠金融”）买卖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近日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划扣，划扣金
额67,4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账 户

名称

沐 邦

高科

合计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红谷滩支

行

银行账号

14***********730

67,400.00

划扣金额（元）

67,400.00

26,814,209.98

账户余额（元）

26,881,609.98

账户性质

募 集 资 金

专户

执行法院

南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

二、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原因
2025年4月公司募集账户因与诺惠金融买卖借款合同纠纷，被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冻结806.74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2025年5月26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扣划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8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
金账户因诺惠金融买卖借款合同纠纷累计被划扣806.74万元。

三、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划扣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累计被划扣13,012.62万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065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沐邦新能源控股”）持有公司股份87,540,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9%。本次部分股份被司法
冻结后，沐邦新能源控股累计冻结股份2,363,264股，占其持股数量的2.70%，占公司总股本的0.54%；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的通知，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司法冻结，具体冻结原因尚在核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沐邦新能源

控股

冻结股份数量（股）

2,363,264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2.70%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0.54%

冻结起始日

2025 年 5 月 19
日

冻结到期日

2028 年 5 月 18
日

冻结申请人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冻结原因

司法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沐邦新能源控股

持股数量（股）

87,540,610
持股比例

20.19%

累 计 被 冻 结 数 量

（股）

2,363,264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7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4%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064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所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对上市公司影响：相关被质押的股份若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沐邦新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邦新能源控股”）的后续被动减持，非其主观意愿的减持行为。法院强
制执行引发的后续被动减持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通知，其于近日收
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昌中级人民法院”）向其发出的（2025）赣01执394号《执
行通知书》。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概况
2024年1月5日，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与铜陵高新企航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高新企航”）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沐邦新能源控股向高新企航转让其持有上市公司合计
17,816,994股（占当时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20%），转让价款不超过3.64亿元，股权转让方承诺如股票
转让交割日的基准价格对应的股票市值低于3.64亿元，则转让方需退还差额部分。沐邦新能源控股
承诺最晚于2024年第一季度前，向高新企航转让上述股权。

沐邦新能源控股以其持有上市公司5,800万股股票进行担保，并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具体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12日、2024年2月22日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股权转让合同》签署之后，高新企航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64亿元，沐邦新能源控股未能履行股票
交割义务。高新企航向铜陵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近日，沐邦新能源控股收到南昌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2025）赣01执394号《执行通知书》等法院
文书。

二、《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
高新企航于2025年5月27日向南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履行（2025）铜仲决字12号裁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1）完成17,816,994股股份转让手续
（2）退还4,453,061.08元股权转让差额价款并支付利息
（3）承担律师费30万元；
2、负担本案执行费188,917.46元（暂计）及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三、风险提示
相关被质押的股份若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公司控股股东沐邦新能源控股的后续被动减持，

非其主观意愿的减持行为。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后续被动减持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
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积极、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六日


